

岫岩满族自治县民政局文件


关于印发《岫岩满族自治县民政局“福彩圆梦
孤儿助学工程”项目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乡镇（办事处）民政办：
根据2020年 “福彩圆梦 孤儿助学工程”项目要求，上级下达我县福彩公益金18万元，为进一步加强该项目的管理，确保资金规范使用，维护受助对象合法权益，现制定管理制度，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福彩圆梦 孤儿助学工程”项目管理制度


岫岩满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0年12月9日 
　　

“福彩圆梦 孤儿助学工程”项目管理制度

根据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辽民函〔2019〕61号）及市民政局《关于“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项目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鞍民发〔2019〕77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管理制度。
一、严格审核发放资格
请严格按照《通知》要求执行“福彩圆梦 孤儿助学工程”项目资助对象、资助标准以及申请受理流程。
在同一完整教育阶段内的受助对象不需重复申请，但需要在每学年开始第一个月内，更新最新学期的在读证明或有效期内《学生证》复印件。
　　受理审核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本项目是中央福利彩票公益金对孤儿年满18周岁之后福利政策的有效补充，请严格按照规定审核受助对象资格，不得向未满18周岁的孤儿发放助学金。
　　2.孤儿认定标准是“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其中，“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对于年满18周岁之后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不得认定为孤儿。
　　3.审核孤儿在读学校情况时，孤儿在国内就读的，所就读学校需为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或备案的全日制院校。在国外就读的，所就读学校必须是经教育部认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上可查询到的学校。
　　二、规范助学金发放方式
　　受理申请的民政部门应及时掌握孤儿就学情况，将申请并符合条件的孤儿纳入“福彩圆梦 孤儿助学工程”，发放助学金。
　　1.发放方式。孤儿助学金应当通过社会化方式发放。按月或按季度将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孤儿申请助学金时所提供的本人银行卡，不得发放至其他银行账户。
　　2.首次发放。孤儿年满18周岁入学的，助学金从入学当月开始发放；孤儿未满18周岁入学的，助学金从孤儿年满18周岁的次月开始发放。
　　3.发放的特殊情况。享受资助的在校孤儿由于应征入伍或因病休学等原因停止学业的，助学金应自次月起暂停发放，待继续就读次月重新按照标准发放。
　　4.停发或取消享受资格。孤儿因毕业、退学等原因不再就读的，应当及时退出“福彩圆梦 孤儿助学工程”。此外，孤儿在校期间应该遵守法律法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41号）以及学校的校规校纪和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诚实守信。在校期间，有以下行为的应予以停发并取消享受助学金的资格：
　　（1）被公、检、法机关执行刑事拘留、强制隔离戒毒以及服刑在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自被执行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次月起停发并取消享受助学金资格。
　　（2）孤儿在校期间因违反法律法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学校纪律行为，并受到取消学籍、退学、开除学籍处分的，自学校做出处分决定的次月起停发并取消享受助学金资格。
　　（3）伪造材料或多头申请“孤儿助学工程”项目助学金的，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其享受助学金资格，已发放的助学金由受理申请的民政部门负责追回，并通报其所在学校。
　　三、做好资金测算和划拨
　　1.资金测算。各乡镇（办事处）负责汇总本辖区内孤儿助学信息和补贴资金需求总额，在编制当年资金使用预算时，对于上年度资金使用有余额的，应当结转下年使用，在预算申请中扣减上年度资金余额。对于上年度资金拨付不足的，应当追加不足部分，在预算申请中增加上年度资金不足部分。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应当作为结余资金管理。结转、结余资金按照相关规定管理。
　　2.资金结算。孤儿助学金结算年度为自然年度，列入本年度结算范围。
　　3.资金拨付。按年度以每人每学年1万元的标准下拨。按规范的工作流程和资金使用计划，及时将助学金发放至受助孤儿银行卡。
　　4.资金监管。“助学工程”补助资金应当实行专账核算，严禁挪作他用。
　　四、规范儿童档案管理
　　孤儿身份、户籍、学籍等信息核实情况材料纳入“福彩圆梦 孤儿助学工程”档案材料管理。
[bookmark: _GoBack]　　要建立完备的受助孤儿档案库，做到“一人一档”，确保信息完整、有据可查。档案应当包括孤儿基本信息、“福彩圆梦 孤儿助学工程”助学金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发放期间学籍证明、银行卡复印件、身份和学籍等信息核实情况等相关材料。
　　受助孤儿的档案由受理孤儿助学金申请并完成确认工作的民政部门负责管理。纸质档案保管年限不低于10年。在建立纸质档案的同时，要依托“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建立电子档案，通过系统将本地受助孤儿的信息完整、及时、准确上报，未能录入系统部分名单需在每季度上报名单中注明。
　　五、强化项目督查
　　应当通过材料核实、家庭巡访、数据比对、电话抽查等多种方式，对项目实施情况开展检查、评估，确保项目实施效果，提高助学的精准性。
　　各乡镇（办事处）对本辖区项目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状况负总责。县级民政部门每年对项目受助对象检查应当做到全覆盖，每年对项目受助对象抽查比例不低于60%。

